附件1
珠海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及树木补种标准
（试行）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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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珠海市行政区域内，行政相对人按照《森林法》第三十八条“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及《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使用林地期满一年后”的规定，应当履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义务；《珠海市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项目建设需占用林地的，按照“先补后占、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原则，将同等面积的非林地通过绿化造林等途径恢复为林地”的规定，行对相对人应当履行绿化造林义务；行政相对人需履行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第七十三条“未经林业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第七十四条“对林地进行违反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第七十六条“盗伐林木的”，以及《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森林火灾，有上列情形之一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规定的义务；行政相对人应当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或补种树木，以及承担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的代为履行职责；林业主管部门依据《珠海市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二十五条“临时使用林地复绿验收工作”的规定，履行复绿验收工作职责；同时，适用于因自然灾害、山体滑坡及森林火灾（火烧迹地）导致林地被毁所需进行生态修复的林地。

术语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是指对擅自改变用途和违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违法开展其他活动造成损毁的林地，或经批准因生产建设活动临时占用的林地，按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规定，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恢复植被
是指在已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土地上，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造林、复绿标准种植树木或者其他绿化植物。
树木补种

是指恢复植被的林地未达到相关验收标准，或因盗伐、滥伐、毁林、森林火灾等违法行为，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需补种树木的，以森林面积不减少、森林质量不下降为主要目标，恢复森林植被的行为。

林地
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等。
被毁林地

是指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毁坏的林地。
火烧迹地

是指在森林火灾中被火烧过的林地，其面积等于过火面积。

造林

是指在疏林地、灌木林地、迹地、其他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土地上，营建或恢复森林的过程。

造林成活率

是指以小班为单元，到达成林年限或有效造林年限前，造林地上成活苗木的株（穴）数与作业设计的种植株（穴）数的百分比。

造林密度

是指单位面积造林地上的栽植（播种）点（穴）数，或造林设计的株行距。

整地

是指造林前清理有碍于苗木生长的地被物或采伐剩余物、火烧剩余物，结合蓄水保墒需要，耕翻土壤和准备栽植穴的作业过程。

固土

是指采用工程措施存留基质，防止滑坠，消减侵蚀，稳固植物生长基础的过程。

树种配置

是指营造混交林时各混交树种的比例及混交方式。

混交林

小班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造林树种组成，其中单个造林树种的株数占全部造林树种总株数的比例均在80%（含）以下。

规范性指导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涉林部分）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

 《森林抚育规程》（GB/T15781-201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

（林办发〔2020〕94号）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林

规（〔2021〕3号）

 《广东省绿色通道品质提升行动方案（2023-2035年）》

 《广东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技术指南》

 《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

《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办法（2016）》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

《火烧迹地恢复造林技术规程》（DB3702/T17-2023）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水源涵养林建设规范》（GB/T 26903）
恢复林业生态的措施及标准

通用要求

因临时占用并进行建设和使用林地，擅自改变用途和违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违法开展其他活动及自然灾害等造成损毁的林地，需恢复林业生态且达到可利用状态。恢复林业生态包括三大部分：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恢复植被、树木补植。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标准

恢复原则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以恢复林地土壤和原有植被为主要目标，实行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防止水土流失，避免立地条件恶化，保护生态，防止次生污染。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工序要求和质量标准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工序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一般应当经过覆盖物清除、地面平整、表土覆盖等工序，有硬化路面、建筑地基等硬化层的，应当彻底清除再覆土；有污染的，要采取适宜方法处理土壤污染物；挖损和塌陷地要先进行边坡治理，保证边坡稳定。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质量要求

覆盖物清除
拆除林地上的各种建（构）筑物、清除硬化层（堆放物、压占物、建筑地基、硬化路面、碎石垫层等），防止土壤污染，并翻垦30厘米以上，做到林地上无任何建筑垃圾、杂物。
不同损毁类型林业生产条件的恢复
属于采石、采矿、挖砂、取土等毁坏林地的，可利用废石、矿渣或建筑垃圾等填埋塌 
陷的坑穴，并平整清除塌陷坑周边的石块、杂物。
压实的碎石道路、施工场地，应挖掘压实的碎石垫层，并清理地表的大石块。
堆集废弃的废石、矿渣的，应平整、填埋废石、矿渣等，对于有污染的废石、矿渣，
应按有关环境质量标准进行填埋或移除，以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
对存在污染的林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及属地党委、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对存在污染的林地土壤进行科学、规范处置。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处置方案，通过原位筛分异地处置、全量转运异地处置等修复技术修复林地，确保被污染林地恢复。
属于挖塘养殖毁坏林地的，应当拆除养殖围栏及临时建筑物，并将挖的塘用土填平。
属于开垦毁坏林地及其他毁坏林地的，参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中的“损毁土地复垦质量要求”确定相应工序。
边坡、坡面平整（边坡治理）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集排水处理，可在坡顶、坡面上部设置截排水沟、坡面下部设置排水沟。
陡坡坡面可根据实际需要，沿等高线修建若干阶梯平台，或进行表面固土、水平拦挡等固 
土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坡底可修建挡土墙，避免滑坡。
边坡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可根据坡度比值采用喷护、锚杆挂网喷浆、浆砌片石护坡、格构
梁和护面墙等不同结构形式进行边坡治理，喷播要求需结合乔木、灌木、草种进行混播喷种。具体工程要求可参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中“15 坡面防护与绿化”的相关内容。
清除坡面所有浮石和其他杂物，压实坡面土壤。陡坡坡面的局部小凹坑和孔洞，应采用
生态袋、植生袋等装土填土锚固压实或直接填土压实，确保坡面平整。
临时排水明沟，宜采用梯形或矩形断面，深度不宜小于0.20m，梯形明沟的沟底宽度不宜

小于0.20m，矩形明沟的沟底宽度不宜小于0.30m。

矩形和梯形排水沟断面的底宽和深度不宜小于0.40m。土质沟为梯形断面时，内坡按土质
类别采用1：1.0~1：1.5。沟道纵坡一般不宜小于0.5%，土质沟渠的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25%，沟壁铺砌的沟渠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12％。
恢复林地土壤的要求

整体覆土厚度标准如下：
自然沉实土壤覆土厚度不低于0.30m，其中植穴处厚度不低于0.50m。
若基底为裸露岩石的，如场底地势较平坦，岩体风化严重时，应实施整体覆土，覆土
后表土厚度不低于0.50m；如地势起伏较大，岩体较完整的，可采用客土穴植方式，植穴处覆土厚度不低于0.50m。
对于受污染林地，铺设砼或防渗布膜隔离层的，覆土厚度0.50m以上；采取换土措施
的，回填土厚度应不小于0.50m或要求回填后自然沉实至原地面齐平以上。同时，可通过发展合适的超积累植物，达到改良土壤目的。
坡面固土，具体可参照《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中10.3 
的标准执行。
土壤改良。对于原地自然土壤石砾含量高、质地粗糙、养分贫瘠、保水保肥能力差的地块，应采用施放有机肥、种植绿肥植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撒播灌、草、藤种子固土保水。
其他

恢复期限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施工；其他情形下，综合考虑总体作业量、现场作业条件、行政相对人承受能力等因素，可在案件查处后当年或次年内完成。按处罚决定书、复绿方案执行，一般6个月内。

恢复植被的标准

恢复原则
突出“绿美广东”引领，以恢复林地原有植被为主要目标，持科学绿化，适地适树，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与相邻生境、景观和谐统一的原则，防止水土流失，避免立地条件恶化，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

恢复植被的工序和质量要求
恢复植被的工序
恢复植被是指通过技术措施，在重建或改善植物生境的基础上，重新建植植被或通过促进植物繁殖体繁衍，使林地达到设计的植被覆盖状态的过程。恢复植被应当严格按照造林作业设计执行，经过整地、栽植、抚育、管护、建档等工序。
恢复植被的质量要求
植物种类选择

选择原则。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选择用于植被恢复的植物，以乡土植物为主（参考《广东省主要乡土树种名录》），选择抗性强、耐干旱、耐瘠薄植物，通过营造水土保持林等措施恢复植被，以减少山体裸露和水土流失，调节地表径流，涵养水源，达到更好的复绿效果，发挥森林保护生态环境作用。

分区范围：
海岛林地：包括珠海市管辖范围内的桂山岛、大万山岛、东澳岛、外伶仃岛、担杆岛5个有居民海岛及三角岛1个无居民海岛的林地。

城镇周边的林地：包括市、县、镇（乡）中心城区外围第一重山范围内的林地。

其他林地：指市、县、镇（乡）中心城区外围第一重山范围以外的林地。

植被推荐：
海岛林地：海岛植物选择首先要注重抗逆性强的原则，所选植物应具有抗干旱、耐瘠薄、抗风、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发达、枯落物丰富等特点，对土壤的改良效果较好。其次是协调性原则，综合考虑各种类生物学特性及病虫害情况，避免造成严重的种间竞争，诱发病虫害等，影响植物群落的稳定。另外还有多样性原则，模拟天然林分生态系统，以多树种、高密度、以草促树的方法，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般以乡土树种为主，也可选择已归化的外来植物种，以水土保持林为主的生态用林。

城镇周边的林地：因其与城镇距离较近，因此在植物选择上宜选择具有抗性强、适应性好、寿命长等特性的阔叶乡土树种。观花绿化树种宜选择树型优美、观赏价值高的树种；用材树种宜选择生长快、干形通直、冠幅较大、枝叶繁茂的大型乔木树种；经济林树种宜选择产量高、质量好、效益高的树种；立地条件优越的地段，优先选用珍贵树种；城乡居民集中居住区周边避免选用易致人体过敏的树种，以培育城市森林景观和生态兼用林为主。

其他林地：其他林地应根据地块性质选择具有稳定性好、抗逆性强、防火性高、生态和经济效益好等特征的优良乡土阔叶树种，围绕大径材培育、森林康养、山地生态景观林、低效林改造等建设多功能兼用林，如：靠近重要水源保护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大中型水库与湖泊周围的林地，可选用水源涵养树种，且采用混交方式，营造阔叶混交林，同时合理配置用材树种、木本油料或木本药材树种，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选用亚乔木树种。

表1 植被推荐种类选择表

	类别
	品种
	使用范围

	基础树种
	樟树、榕树、假苹婆、亮叶猴耳环、黧蒴锥、红锥、青冈、米槠、绒毛润楠、华润楠、火力楠、深山含笑、灰木莲、格木、天料木、黄桐、降香黄檀、土沉香、朴树、阴香、山杜英、乌墨、黄牛木、山鸡椒、潺槁木姜子、岭南山竹子、台湾相思、山乌桕、木荷、油茶、红花油茶、大头茶、鹅掌柴、铁冬青、竹节树、海南红豆、凹叶红豆、软荚红豆、白楸、银柴、山油柑、楝叶吴茱萸等
	立地条件较好的林地

	海岛树种
	台湾相思、假苹婆、木麻黄、绒毛润楠、华润楠、乌桕、朴树、苦楝、珊瑚树、鹅掌柴、竹节树、岭南山竹子、榕树、对叶榕、笔管榕、血桐、黄桐、竹叶青冈、阿丁枫、黄杞、亮叶猴耳环、凹叶红豆、软荚红豆等
	桂山、大万山、东澳、外伶仃、担杆、三角等岛屿林地

	水源涵养树种
	假苹婆、土沉香、乌墨、水蒲桃、水翁、榕树、杂色榕、阴香、樟树、黧蒴锥、红锥、台湾相思、南洋楹、火力楠、竹节树、岭南山竹子、山乌桕、秋枫等
	水源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库与湖泊周围等林地

	水土保持树种
	绒毛润楠、华润楠、浙江润楠、火力楠、深山含笑、红锥、青冈、米槠、米老排、木荷、油茶、红花油茶、大头茶、台湾相思、假苹婆、肉实树等
	水土流失、土层瘠薄的林地

	抗风性强树种
	木麻黄、落羽杉、池杉、柽柳、台湾相思、银叶树、血桐、绒毛润楠、华润楠、两广梭罗、山杜英、木荷、朴树、火力楠、鹅掌柴、楝树、壳菜果、红花荷、海南红豆、桂木、长芒杜英、竹节树、乌桕、五月茶、银柴、秋枫、榄仁树、乌墨、阴香、水石榕等
	沿海、迎风面等林地等

	防火性高树种
	木荷、火力楠、铁冬青、细叶榕、麻楝、秋枫、油茶、厚皮香、杨梅、青冈、竹叶竹冈、华润楠、密花山矾、光叶山矾、壳菜果、红花荷、海南红豆、乌墨等
	防火林带、输配电设施及线路、石油天然气管道、储油加油设施等重要设施周边林地

	景观树种
	火焰树、榄仁树、小叶榄仁、杨梅、幌伞枫、铁刀木、朴树、锦叶榄仁、水石榕、石栗、南洋杉、凤凰木、铁冬青、大花紫薇、木油桐、樟树、长芒杜英、木棉、秋枫、白颜树、鱼木、黄桐等
	靠近城镇周边的林地

	观色观花树种
	山杜英、枫香、红花荷、山乌桕、木荷、黧蒴锥、木油桐、两广梭罗、天料木、山鸡椒、台湾相思、楝叶吴茱萸、凤凰木、大花紫薇、油茶、红花油茶、大头茶、黄牛木、火力楠、深山含笑、短萼仪花等
	靠近城镇周边的林地

	改良土壤植被
	山鸡椒、潺槁木姜子、假柿木姜子、豺皮樟、浙江润楠、华润楠、枫香树、半枫荷、壳菜果、红花荷、台湾相思、格木、黧蒴锥、红锥、青冈、竹叶青冈、米槠、黄杞、木麻黄、橄榄、乌榄、南酸枣、人面子、盐肤木、山油柑、楝叶吴茱萸、大头茶、落羽杉、池杉、阴香、海南红豆、朴树、榕树、笔管榕、长芒杜英、山杜英、乌桕、银柴、秋枫、钟花蒲桃、无患子、楝树、厚皮香、木荷、盆架树、女贞等
	土壤瘠薄和存在污染等的林地 


整地

造林前整地。造林前应进行整地，其中裸露陡坡可边整地挖穴、边种植，以免造成水

土流失。

一般地块整地。一般地块采用带状整地（块状），裸露陡坡可采用水平阶梯带状整地方

式，带宽80~100cm。

挖大穴造林。乔木或灌木树种挖穴造林，穴规格不低于50×50×40cm，其中陡坡林地

或裸露陡坡穴规格可采用40×40×30cm，相邻穴之间呈品字形或正三角形配置方式沿等高线排列。藤本植物及草本植物挖穴种植要求参照《广东省被毁林地恢复植被、补种树木标准和验收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种植中藤本植物及草本植物规定执行。

种苗规格及质量。采用良种壮苗，优先选用具有良种证的苗场及全冠容器苗进行种植，

树种选择做到适地适树，乡土树种优先，鼓励营造阔叶林、混交林。同时应选用1.5年生以上、苗高80cm以上、地径0.8cm以上的良种容器壮苗，应有“两证一签”。违法破坏的工程建设项目，应选用符合绿美广东乡村绿化规格的苗木，即：胸径3cm以上全冠假植苗。采用保障性苗圃，定单育苗、定向供苗。靠近城镇周边、隧道口、小区外围及建筑后侧等的林地，应选用大规格苗木或与园林绿化同规格苗木。

种植密度与基肥标准

根据已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状况，采用植苗造林、播种造林等方法，造林技术参照《造

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中的表C.4“亚热带区主要造林树种造林适宜造林密度表（续）”规定执行，各树种造林密度不低于该规程规定的最低初植密度，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栽植密度。

造林时间一般在春季进行，宜选择雨天或阴雨天种植。为保证苗木成活率，促进早期

生长，种植时适当施放基肥。基肥优先选择进口肥料，每穴基肥施放不少于0.5kg复合肥（NPK含量≥40%），同时在基肥的基础上需再添加1kg林木专用肥。

抚育管护。每年进行块状锄草、扩穴两次，扩穴规格不低于60×60cm，视情况采取修枝割灌、施肥、浇水以及通过综合管护、有害生物防控、自然灾害防控等抚育管护措施，其中追肥每穴施放不少于0.5kg复合肥（NPK含量≥40%），且造林当年或第二年应对林地内死亡的林木进行补植。造林后，应对造林地进行封禁管护，防止人、畜破坏。

恢复植被质量

造林面积不小于需要恢复植被的林地面积。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经验收合格后实施植被恢复，所恢复的植被原则上不得低于原有

植被质量。

第一次造林成活率95%以上，林木分布均匀，无林中空地；3年后，林木保存率80%以上，

郁闭度0.4以上，且分布均匀。

连续3年抚育管护，抚育次数不少于5次。

恢复植被全过程档案记录完整，归档符合有关规定。

恢复植被的树木补种

造林成活率未达到相关标准的地块，造林当年或第二年应对林地内成活率未达到相关

标准的地块及死亡的幼树进行补植。

造林1~3个月内，补种乔木和灌木成活率≥95％，无林中空地；造林当年补种乔木和

灌木成活率≥85%，无林中空地；3年后，补种乔木和灌木保存率≥80%，郁闭度0.4

以上，且分布均匀。

补植当年至第3年，每年进行块状锄草、扩穴两次，扩穴规格不低于60×60cm，视情况

采取割灌、施肥、浇水等抚育措施。

补植作业完成后，应连续抚育管护3年以上，抚育次数不少于5次。

完成期限。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恢复植被的施工；

其他情形下，应在林地生产条件恢复后一年内完成。恢复植被施工完成后应连续抚育管护3年以上。

裸露坡面和采石采矿毁坏林地植被恢复。裸露坡面植被恢复具体可参照《裸露坡面植被

恢复技术规范》（GB/T 38360-2019）执行，采石采矿毁坏林地的植被恢复具体可参照《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范》（LY/T 2356-2014）执行。

树木补种的标准

补种原则
补种树木，以确保森林面积不减少、森林质量不下降为主要目标，通过在原地或者异地种植不少于被盗伐、滥伐、毁坏、烧毁的林木株数的树木，恢复森林植被，修复森林生态。

树木补种的工序及质量要求
树木补种一般包括林地清理、整地造林、抚育管护等工序。林地清理主要清除林地内的杂灌、杂草及藤本，将砍除的剩余物沿等高线水平堆放成带，平铺于种植带间。整地造林及质量要求等具体实施标准参照本标准4.3.2“恢复植被的工序和质量要求”的相关内容。

补种期限
树木补种一般应当在当年造林季节结束前完成，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当年造林季节已结束或者在造林季节内难以完成的，可以延长至下一年度造林季节结束前完成。造林作业完成后，应连续抚育管护3年以上。

设计文件编制

编制要求和内容

编制要求
行政相对人在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施工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编制作业设计书或实施方案；林业主管部门代履行的，由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仅恢复植被或树木补种的，编制作业设计书，参照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发布的《造林作业设计规程》（办生字〔2023〕117号）中相关规定执行；涉及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编制实施方案，参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和《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中相关规定执行。

编制内容
编制作业设计书或实施方案的文本需要有项目背景、项目实施地基本情况、项目设计的指导思想与原则（项目设计性质、设计范围、设计依据、设计原则等）、项目设计的措施类型及树种选择、造林技术设计（造林密度、回土与基肥、苗木规格、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检查、抚育管理等）、建设项目的工程量及物资需要量、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工程管理及保障措施、工程验收及档案管理、效益评估等。

编制单位和个人评价标准

为加强林地管理，规范单位或个人对作业设计书或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增强责任意识，促进行业自律，林业主管部门将对编制单位或个人的编制作业设计书或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具体执行评价标准参照附件4。

质量检查验收

质量检查验收工作包括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质量验收，恢复植被和树木补种第一次检查、年度造林质量验收和造林成效验收。

检查验收要求

行政相对人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恢复植被或树木补种任务后，分阶段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并提供相关验收材料。林业主管部门在接到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后，应及时组织开展检查验收工作，并收集相关任务影像资料。检查验收合格的，向行政相对人出具检查验收合格确认书；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出具书面整改意见，并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申请检查验收，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组织代为履行。林业主管部门代为履行的，向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

苗木成活率、植被覆盖度等的质量验收评定应在1个年生长周期期满后进行，调查时间限在植物生长季节，根据具体地域确定相应时间。

检查验收内容

实施范围、内容和规模，技术措施和技术指标等是否与设计文件一致。
实施效果：成活率、株数保存率、植被覆盖度、成效合格面积、幼苗长势与林分健康状况等。
项目管理：设计文件、施工管理、林木管护、建档情况等。

检查验收依据和方法

检查验收的依据：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书。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质量验收按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土地复垦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BD/T 892-2012）和《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程》（GB/T 38360）等技术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执行。涉及临时用地复垦为林地的，可将临时用地的复垦方案与临时用林的复绿方案合并编制。

恢复植被和树木补种质量验收按照《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办法（2016）》《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粤林规[2021]3号）和《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技术指南的通知》（粤林函〔2023〕11号）中的规定执行。

检查验收标准

林业生产条件恢复验收标准
执行附件1中对应地类的土壤质量控制标准。

植被恢复检查验收标准
所选乔木树种初植密度不能低于《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中最低密度的规
定。
初步检查：恢复植被完成1~3个月内，检查项目是否按设计方案实施，乔、灌、藤苗木
综合成活率和植被总覆盖度是否达到质量标准，质量标准参考本标准4.3.2。不按方案实施或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的应及时整改。
年度造林质量验收和造林成效验收标准参考本标准4.3.2。年度造林质量验收为不合格的

地块，需重造、重播。

树木补种验收标准
造林1~3个月内，补种乔木和灌木成活率＜90％的，需及时补植。

造林当年补种乔木和灌木成活率≥85％的为合格地块；成活率在41％～84％的为不合格
地块，需补植；成活率≤40％的为失败地块，需重造。补种3年后，乔木和灌木保存率≥80％的视为保存合格。
其他要求

本实施意见中所列的标准、规程和规范，如有新的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本实施意见所列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的，参照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参照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或者当地通行做法执行。

临时占用林地期满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的，按照本实施意见执行。

公益诉讼案件涉及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义务的，可参照本实施意见执行。

本标准解释权属于珠海自然资源局。

本实施意见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之前有关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准。

附录A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土壤质量控制标准
	土壤指标
	不同恢复地类质量控制标准

	
	有林地
	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

	有效土层厚度（cm）
	≥50
	≥30

	土壤容重（g/cm3）
	≤1.5
	≤1.5

	土壤质地
	砂土、壤土至壤质粘土
	砂土至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20
	≤20

	PH值
	6.0~8.5
	6.0~8.5

	有机量含量（%）
	≥2
	≥1.5


附录B
	植被恢复验收表

	地市：
	县/区：
	镇/乡：
	小地名：

	小班编号
	营造方式
	项目名称
	土地权属
	恢复地类
	造林时间
（年、月）
	项目完成时间
（年、月、日）
	设计树种
	设计密度（ 株／亩）
	设计面积
（ hm' ）
	营造面积
（ hm' ）
	核查合格面积
（ hm' ）

	
	
	
	
	
	
	
	
	
	
	

	样地调查
	造林1-3月质量验收
	造林当年质量验收
	造林三年后成效验收
	土壤指标

	样方类型
	数量
	种植树种
	初植密度
（株／亩）
	造林成活率（％）
	亩保存株数（ 株／亩）
	种苗质量合格率

（％）
	造林成活率

（％）
	亩保存株数（ 株／亩）
	郁闭度
	造林保存率

（％）
	有效土层厚度

（cm）
	土壤容重（g/cm³）
	砾石含量
	PH值
	有机量含量

	
	
	
	
	
	
	
	
	
	
	
	
	
	
	
	


附录C
	植被恢复验收样地调查表

	地块（样方）l
	地块（样方）2

	坐标
	东经：                      北纬：
	坐标
	东经：
                      北纬：

	总株数
	
	保存株数
	
	死亡株数
	
	总株数
	
	保存株数
	
	死亡株数
	

	造林树种
	
	造林树种
	

	序号
	树种
	株高

（cm）
	基径

（cm）
	冠幅

（cm）
	序号
	树种
	株高

（cm ）
	基径

（cm）
	冠幅

（cm）
	序号
	树种
	株高

（cm）
	基径

（cm）
	冠幅

（cm）
	序号
	树种
	株高

（cm ）
	基径

（cm）
	冠幅

（cm）

	I
	
	
	
	
	8
	
	
	
	
	1
	
	
	
	
	8
	
	
	
	

	2
	
	
	
	
	9
	
	
	
	
	2
	
	
	
	
	9
	
	
	
	

	3
	
	
	
	
	10
	
	
	
	
	3
	
	
	
	
	10
	
	
	
	

	4
	
	
	
	
	11
	
	
	
	
	4
	
	
	
	
	11
	
	
	
	

	5
	
	
	
	
	12
	
	
	
	
	5
	
	
	
	
	12
	
	
	
	

	6
	
	
	
	
	13
	
	
	
	
	6
	
	
	
	
	13
	
	
	
	

	7
	
	
	
	
	平均值
	
	
	
	7
	
	
	
	
	平均值
	
	
	


附录D
单位或个人编制复绿方案评价表
	评价项目
	分值
	评价内容与标准
	查验资料

	项目作业设计
	60
	有项目规划用地现状、地理位置示意图（4分）。缺一项，扣2分。

有项目复绿作业设计卡，主要包括林班、地籍号、立地状况、现有植被、规划林种、设计类型、品种配置模式和养护措施（8分）。缺设计卡，扣8分，内容缺一项，扣1分。

有项目复绿设计图及种植配置设计图，包括平面布置设计图、立面布置设计图、种植穴规格平面设计图、林业生产条件工程物资、苗木、种子统计表（4分）。缺图，扣4分，单项缺少，扣2分。

有项目复绿技术设计，包括造林技术、灌草喷灌技术等（6分）。若无，扣6分，不全，扣2分。

有项目复绿措施类型设计表，包括类型、复绿面积、面积、林地现状、林地清理措施、栽植密度、整地挖穴规格、基肥用量、造林树种、苗木规格、树种配置方式、抚育措施（12分）。缺表，扣12分，缺一项，扣1分。

有建设项目工程量及物资需要量表，包括苗木株数、灌草种子量、用肥量（8分）。缺一个表，扣4分，若单项工程量和物资需求量按建设面积、造林密度、喷播密度计算错误的，扣2分。

有林业生产条件工程估算表、林业生产条件费用统计表、林业生产条件工程概算表，包括林地清理费用、整地挖穴费用、苗木、草籽费用、基肥、回土、追肥费用、抚育人工费用（18分）。缺一个表，扣6分，其中每一项单价不符合国家标准、市场规范的或者数量、金额计算出错的，扣2分。
	1.复绿设计文本

	项目施工、验收
	40
	1、严格按图范围施工、严格执行国家规范、严格质量技术管理，工程质量符合合同约定要求（6分）。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的，视情节扣2-6分。

2、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时，亩株数、植株行间距、整地挖穴规格、基肥用量、追肥施肥量、造林成活率合格与否、抚育次数（24分）。一项不合格，扣4分。后期抚育不到位，缺少一次，扣2分。

3、档案管理，包括每次分项工序检验验收记录、苗木及肥料进场报告、苗木种植完成初验报告、每次抚育验收报告、工程总验收报告（5分）。缺一项，扣1分。

3、无生产安全故发生（5分）。发生轻伤事故的，扣2分；发生重伤事故的，扣5分；发生死亡事故的，扣该项目总分20分。
	1.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

2.中标工程合同文本

3.中标项目工程施工方案

4.工程竣工验收和移交接管报告

5、查阅相关部门通报



	奖励附加
	15
	1.企业受到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表彰的，计3分；累计不超过5分。

2.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市级计1分，省级计3分，国家级计5分。累计不超过5分。

3.为绿美捐赠、参加义务植树每5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分。
	1.国家、省、市行业协会（学会）的获奖通报

2.科技成果奖证书

3.慈善机构发票

4.项目施工合同文本





